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279號

原      告  黃崇豪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翁瑞麟律師

           徐兆毅律師

被      告  黃教炮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鄧湘全律師

           潘紀寧律師

           李松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於民國113年4月16日言詞

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就原告所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本票之本票債權，於超

過新臺幣41,667元及自民國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票據權利不存在。

二、被告所持本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本票裁定，於超過新臺

幣41,667元及自民國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得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三、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681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

執行程序，於超過「本金新臺幣41,667元及自民國111年2月

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範圍之部

分應予撤銷。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一）確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

年度票字第1065號民事裁定附表所載本票，票面金額合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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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超過新臺幣（下同）41,667元部分，及民國111年2月16

日以前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本票及利息債權均不存在。

（二）被告不得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

民事確定裁定，對原告之財產於超過第一項金額之部分為強

制執行；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681號強制執

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超過第一項金額部

分，應予撤銷。嗣最終於113年4月16日當庭變更聲明為：

（一）確認被告就原告所簽發如附表（即本判決附表一）所

示本票之本票債權，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票據

權利不存在。（二）被告所持本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本

票裁定，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得對原告聲請強制執

行。（三）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681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

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超過「本金41,667元及自111年2月

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範圍之部

分應予撤銷（見本院卷第115、226頁）。此核屬更正事實上

或法律上之陳述，揆諸前揭規定，非屬訴之變更，核先敘

明。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

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被告依

本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本票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

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債權於超過41,667元

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

息部分不存在，而被告業已執系爭本票裁定向本院聲請強制

執行原告之財產，現由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2

0681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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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原告之財產隨時有受追償之危險，在法律上之地位已

陷於不安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

去，故原告提起本訴，應有確認利益，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07年7月至000年0月間，陸續向被告借

款，每次借款金額為10萬元至20萬元不等，並均簽發本票予

被告（借款日期、金額、本票號碼如附表二所載），金額合

計175萬元，兩造並於108年11月12日結算借款金額。原告於

000年0月間，向訴外人黃麗玲借款400萬元後，原告遂於111

年2月16日將200萬元清償被告，並於翌（17）日通知被告，

請求被告計算剩餘利息，是原告上開清償應先抵充利息，再

抵充本金，依被告所提出之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可知，被告

係以週年利率6％計算利息，則原告清償之200萬元，先抵充

利息291,667元，再抵充本金1,708,333元後，則原告尚積欠

被告本金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7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6％計算之利息。系爭本票裁定並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

而於系爭本票裁定成立前，有債權不成立或以清償完畢之情

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強制執行法第14條

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聲

明。

二、被告則以：系爭本票為原告於107年起，持續向被告借款，

每次借款數十萬元不等，借款數十次，原告均未有還款意

願，被告只好於108年11月12日計算結清，發現原告欠款餘

額達284萬元，而請原告簽發系爭本票6張，系爭本票債務與

原告所稱於107年7月至000年0月間陸續借款無關，係新生之

債務。被告否認原告主張之上開清償200萬元情事，若有清

償情事，原告理當要求被告交還本票，足見原告所述不實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一）原告確有簽發如系爭本票予被告。

（二）兩造就系爭本票係直接前後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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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簽發系爭本票之時間為108年11月12日。

（四）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兩造間之消費借貸關係。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

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

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

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

任。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

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固非法所不許，惟仍應

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必待為票據

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

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

項有所爭執，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

（最高法院97年度台簡抗字第18號裁定、98年度台簡上字

第17號判決意旨參照）。於此情形，票據債務人應就其抗

辯之原因事由，先負舉證責任，俾貫徹票據無因性之本

質，以維票據之流通性。執票人在該確認票據債權不存在

之訴訟類型，僅須依民事訴訟法第195條及第266條第3項

之規定，負真實完全及具體化之陳述義務，尚不因此而生

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之效果（最高法院103年度

台簡上字第19號裁判要旨參照）。準此，票據債務人以自

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而與執票人就

票據原因關係事由主張不一時，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其抗

辯之原因關係事由負舉證責任，待該票據原因關係事由確

定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

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仍有所爭執時，

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　　

（二）經查：

 1、本件兩造並不爭執系爭本票為原告簽發，兩造為系爭本票

之前後手關係，則被告為系爭本票之執票人，得行使票據

上之權利，而原告亦可執抗辯事由對抗之。又兩造對於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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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本票係為擔保兩造間之消費借貸關係一節均不爭執，則

本件票據之原因關係事由既已確立為消費借貸關係，即應

適用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

 2、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

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

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稱消費

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

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故當

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

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810號判決參照）。查，本件

被告主張其借予原告之本金為360萬元，即系爭本票之票

面金額總和等情，惟為原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應

由主張此消費借貸意思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被告，

就此事實負舉證責任。

 3、惟查，觀諸被告主張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兩造間消費借貸關

係，於本件審理過程中先主張：原告於108年9月後，陸續

向被告借款，每次借款數十萬元不等，借款數十次，與原

告主張自107年7月至000年0月間陸續借款並無關聯，屬於

新生之債務等語（見本院卷第77至79、91頁），嗣改稱：

系爭本票係原告於107年起持續向被告借貸，每當被告經

過家裡附近土地公廟群聚聊天，原告便向被告借款，每次

借款10萬元左右，以現金交付數十次等語（見本院卷第97

至98頁），又改稱：交付借款之時間大約自106年開始至1

09年止，沒有詳細記載日期等語（見本院卷第117頁），

則原告對於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兩造間消費借貸關係，其意

思表示合致之時間前後所述已有不一，歷次交付現金之金

額亦無法特定，則其主張能否採信，已非無疑。被告雖執

證人姚嘯遠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以資證明被告有交付借

款予原告等情，然觀諸證人姚嘯遠對於兩造間借款之時

間、金額除被告交付5萬元2次、20萬元1次較能確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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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均證稱記不太清楚（見本院卷第165至167頁），是其

證詞仍無足認定被告所主張被告共交付360萬元借款予原

告及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借款360萬元之事實存在。而原告

既自認系爭本票擔保之消費借貸債權係消費借貸本金175

萬元，及分別自如附表二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等情，應堪信為真實。

  4、次查，原告主張其於111年2月16日還款200萬元予被告一

節，業據原告提出兩造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附

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1頁），被告對於該對話紀錄擷圖之

形式上既真正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8頁），足見該對話

紀錄確實為兩造間所為，而原告於對話中向被告表示業已

向其清償200萬元一節，未見被告提出任何反對之表示，

被告於本件審理中亦未就此提出反證予以駁斥，綜合全辯

論意旨，應認原告主張其於111年2月16日對被告清償200

萬元一情，應堪認定為真實。按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

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民法第323條前段定

有明文。是該200萬元經抵充利息共計291,667元，次充原

本1,708,333元後，原告對被告所餘之消費借貸債權為41,

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之

利息（計算式：200萬元－291,667元－1,708,333元＝41,

667元），應堪認定。從而，原告起訴請求確認被告對其

簽發之系爭本票債權，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存

在，為有理由。

（三）再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

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

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

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

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

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

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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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112年3月

3日聲請系爭執行事件強制執行時，雖以系爭本票裁定為

執行名義，對原告就354萬元，及自110年6月30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聲請強制執行，然斯時

業已清償部分本息，且兩造間系爭本票債權僅餘本金41,6

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

計算之利息等情，已如上述。則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

條，起訴請求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就超過「41,667

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

算之利息」部分債權，對原告為強制執行，及請求系爭執

行事件強制執行程序，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

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部分，

應予撤銷，均屬有理。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就原告所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本

票之本票債權，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票據權利

不存在。被告所持本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本票裁定，於

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得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本院112年

度司執字第20681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

序，於超過「本金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範圍之部分應予撤銷，均

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本件依前揭證據方法，已足以判斷本

件原告所主張之事實為真，則被告請求再次通知證人侯峯正

到庭，以證明其於本院113年2月27日所為證詞為虛偽云云，

應無必要，併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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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昭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思儀

附表一：

附表二：

編號 本票號碼 票 面 金 額

（新臺幣）

發票日（民國） 利 息 起 算 日

（提示日）

1 TH0000000 50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2 TH0000000 15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3 TH0000000 50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4 TH0000000 69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5 TH0000000 50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6 TH0000000 50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7 TH0000000 76萬元 109年9月15日 110年6月30日

編號 日期 金額（新臺幣） 本票號碼

1 107年7月24日 20萬元 437166

2 107年11月4日 10萬元 437170

3 107年12月11日 10萬元 437172

4 107年12月25日 10萬元 437173

5 108年2月5日 10萬元 437175

6 108年4月18日 10萬元 495383

7 108年4月29日 20萬元 437174

8 108年5月15日 10萬元 495382

9 108年6月8日 10萬元 495388

10 108年7月2日 10萬元 495379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8



　　　　　　　　　　　　　　　　　　　　　　　　　　　

11 108年7月10日 10萬元 495390

12 108年7月30日 10萬元 495391

13 108年8月10日 10萬元 495392

14 108年8月25日 10萬元 495393

15 108年9月20日 15萬元 495396

合計 175萬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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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279號
原      告  黃崇豪  


訴訟代理人  翁瑞麟律師
            徐兆毅律師
被      告  黃教炮  


訴訟代理人  鄧湘全律師
            潘紀寧律師
            李松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於民國113年4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就原告所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本票之本票債權，於超過新臺幣41,667元及自民國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票據權利不存在。
二、被告所持本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本票裁定，於超過新臺幣41,667元及自民國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得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三、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681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超過「本金新臺幣41,667元及自民國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範圍之部分應予撤銷。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一）確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民事裁定附表所載本票，票面金額合計於本金超過新臺幣（下同）41,667元部分，及民國111年2月16日以前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本票及利息債權均不存在。（二）被告不得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民事確定裁定，對原告之財產於超過第一項金額之部分為強制執行；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681號強制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超過第一項金額部分，應予撤銷。嗣最終於113年4月16日當庭變更聲明為：（一）確認被告就原告所簽發如附表（即本判決附表一）所示本票之本票債權，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票據權利不存在。（二）被告所持本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本票裁定，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得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三）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681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超過「本金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範圍之部分應予撤銷（見本院卷第115、226頁）。此核屬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揆諸前揭規定，非屬訴之變更，核先敘明。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被告依本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本票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債權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存在，而被告業已執系爭本票裁定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原告之財產，現由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20681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中，是原告之財產隨時有受追償之危險，在法律上之地位已陷於不安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故原告提起本訴，應有確認利益，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07年7月至000年0月間，陸續向被告借款，每次借款金額為10萬元至20萬元不等，並均簽發本票予被告（借款日期、金額、本票號碼如附表二所載），金額合計175萬元，兩造並於108年11月12日結算借款金額。原告於000年0月間，向訴外人黃麗玲借款400萬元後，原告遂於111年2月16日將200萬元清償被告，並於翌（17）日通知被告，請求被告計算剩餘利息，是原告上開清償應先抵充利息，再抵充本金，依被告所提出之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可知，被告係以週年利率6％計算利息，則原告清償之200萬元，先抵充利息291,667元，再抵充本金1,708,333元後，則原告尚積欠被告本金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7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系爭本票裁定並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而於系爭本票裁定成立前，有債權不成立或以清償完畢之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系爭本票為原告於107年起，持續向被告借款，每次借款數十萬元不等，借款數十次，原告均未有還款意願，被告只好於108年11月12日計算結清，發現原告欠款餘額達284萬元，而請原告簽發系爭本票6張，系爭本票債務與原告所稱於107年7月至000年0月間陸續借款無關，係新生之債務。被告否認原告主張之上開清償200萬元情事，若有清償情事，原告理當要求被告交還本票，足見原告所述不實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一）原告確有簽發如系爭本票予被告。
（二）兩造就系爭本票係直接前後手關係。
（三）簽發系爭本票之時間為108年11月12日。
（四）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兩造間之消費借貸關係。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固非法所不許，惟仍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必待為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最高法院97年度台簡抗字第18號裁定、98年度台簡上字第17號判決意旨參照）。於此情形，票據債務人應就其抗辯之原因事由，先負舉證責任，俾貫徹票據無因性之本質，以維票據之流通性。執票人在該確認票據債權不存在之訴訟類型，僅須依民事訴訟法第195條及第266條第3項之規定，負真實完全及具體化之陳述義務，尚不因此而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之效果（最高法院103年度台簡上字第19號裁判要旨參照）。準此，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而與執票人就票據原因關係事由主張不一時，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其抗辯之原因關係事由負舉證責任，待該票據原因關係事由確定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仍有所爭執時，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　　
（二）經查：
　 1、本件兩造並不爭執系爭本票為原告簽發，兩造為系爭本票之前後手關係，則被告為系爭本票之執票人，得行使票據上之權利，而原告亦可執抗辯事由對抗之。又兩造對於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兩造間之消費借貸關係一節均不爭執，則本件票據之原因關係事由既已確立為消費借貸關係，即應適用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
　 2、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故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810號判決參照）。查，本件被告主張其借予原告之本金為360萬元，即系爭本票之票面金額總和等情，惟為原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應由主張此消費借貸意思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被告，就此事實負舉證責任。
　 3、惟查，觀諸被告主張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兩造間消費借貸關係，於本件審理過程中先主張：原告於108年9月後，陸續向被告借款，每次借款數十萬元不等，借款數十次，與原告主張自107年7月至000年0月間陸續借款並無關聯，屬於新生之債務等語（見本院卷第77至79、91頁），嗣改稱：系爭本票係原告於107年起持續向被告借貸，每當被告經過家裡附近土地公廟群聚聊天，原告便向被告借款，每次借款10萬元左右，以現金交付數十次等語（見本院卷第97至98頁），又改稱：交付借款之時間大約自106年開始至109年止，沒有詳細記載日期等語（見本院卷第117頁），則原告對於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兩造間消費借貸關係，其意思表示合致之時間前後所述已有不一，歷次交付現金之金額亦無法特定，則其主張能否採信，已非無疑。被告雖執證人姚嘯遠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以資證明被告有交付借款予原告等情，然觀諸證人姚嘯遠對於兩造間借款之時間、金額除被告交付5萬元2次、20萬元1次較能確認外，其餘均證稱記不太清楚（見本院卷第165至167頁），是其證詞仍無足認定被告所主張被告共交付360萬元借款予原告及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借款360萬元之事實存在。而原告既自認系爭本票擔保之消費借貸債權係消費借貸本金175萬元，及分別自如附表二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等情，應堪信為真實。
   4、次查，原告主張其於111年2月16日還款200萬元予被告一節，業據原告提出兩造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1頁），被告對於該對話紀錄擷圖之形式上既真正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8頁），足見該對話紀錄確實為兩造間所為，而原告於對話中向被告表示業已向其清償200萬元一節，未見被告提出任何反對之表示，被告於本件審理中亦未就此提出反證予以駁斥，綜合全辯論意旨，應認原告主張其於111年2月16日對被告清償200萬元一情，應堪認定為真實。按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民法第323條前段定有明文。是該200萬元經抵充利息共計291,667元，次充原本1,708,333元後，原告對被告所餘之消費借貸債權為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之利息（計算式：200萬元－291,667元－1,708,333元＝41,667元），應堪認定。從而，原告起訴請求確認被告對其簽發之系爭本票債權，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存在，為有理由。
（三）再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112年3月3日聲請系爭執行事件強制執行時，雖以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就354萬元，及自110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聲請強制執行，然斯時業已清償部分本息，且兩造間系爭本票債權僅餘本金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等情，已如上述。則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起訴請求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就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部分債權，對原告為強制執行，及請求系爭執行事件強制執行程序，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部分，應予撤銷，均屬有理。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就原告所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本票之本票債權，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票據權利不存在。被告所持本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本票裁定，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得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681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超過「本金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範圍之部分應予撤銷，均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本件依前揭證據方法，已足以判斷本件原告所主張之事實為真，則被告請求再次通知證人侯峯正到庭，以證明其於本院113年2月27日所為證詞為虛偽云云，應無必要，併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昭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思儀
附表一：
		編號

		本票號碼

		票面金額（新臺幣）

		發票日（民國）

		利息起算日（提示日）



		1

		TH0000000

		50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2

		TH0000000

		15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3

		TH0000000

		50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4

		TH0000000

		69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5

		TH0000000

		50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6

		TH0000000

		50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7

		TH0000000

		76萬元

		109年9月15日

		110年6月30日







附表二：
		編號

		日期

		金額（新臺幣）

		本票號碼



		1

		107年7月24日

		20萬元

		437166



		2

		107年11月4日

		10萬元

		437170



		3

		107年12月11日

		10萬元

		437172



		4

		107年12月25日

		10萬元

		437173



		5

		108年2月5日

		10萬元

		437175



		6

		108年4月18日

		10萬元

		495383



		7

		108年4月29日

		20萬元

		437174



		8

		108年5月15日

		10萬元

		495382



		9

		108年6月8日

		10萬元

		495388



		10

		108年7月2日

		10萬元

		495379



		11

		108年7月10日

		10萬元

		495390



		12

		108年7月30日

		10萬元

		495391



		13

		108年8月10日

		10萬元

		495392



		14

		108年8月25日

		10萬元

		495393



		15

		108年9月20日

		15萬元

		495396



		合計

		175萬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279號

原      告  黃崇豪  



訴訟代理人  翁瑞麟律師

            徐兆毅律師

被      告  黃教炮  



訴訟代理人  鄧湘全律師

            潘紀寧律師

            李松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於民國113年4月16日言詞

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就原告所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本票之本票債權，於超

    過新臺幣41,667元及自民國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票據權利不存在。

二、被告所持本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本票裁定，於超過新臺

    幣41,667元及自民國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得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三、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681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

    執行程序，於超過「本金新臺幣41,667元及自民國111年2月

    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範圍之部

    分應予撤銷。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

    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一）確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

    度票字第1065號民事裁定附表所載本票，票面金額合計於本

    金超過新臺幣（下同）41,667元部分，及民國111年2月16日

    以前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本票及利息債權均不存在。（二

    ）被告不得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民事

    確定裁定，對原告之財產於超過第一項金額之部分為強制執

    行；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681號強制執行事

    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超過第一項金額部分，應

    予撤銷。嗣最終於113年4月16日當庭變更聲明為：（一）確

    認被告就原告所簽發如附表（即本判決附表一）所示本票之

    本票債權，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票據權利不存

    在。（二）被告所持本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本票裁定，

    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得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三）

    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681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

    執行程序，於超過「本金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範圍之部分應予撤銷

    （見本院卷第115、226頁）。此核屬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

    陳述，揆諸前揭規定，非屬訴之變更，核先敘明。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

    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被告依

    本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本票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

    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債權於超過41,667元

    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

    息部分不存在，而被告業已執系爭本票裁定向本院聲請強制

    執行原告之財產，現由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2

    0681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中

    ，是原告之財產隨時有受追償之危險，在法律上之地位已陷

    於不安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

    故原告提起本訴，應有確認利益，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07年7月至000年0月間，陸續向被告借款

    ，每次借款金額為10萬元至20萬元不等，並均簽發本票予被

    告（借款日期、金額、本票號碼如附表二所載），金額合計

    175萬元，兩造並於108年11月12日結算借款金額。原告於00

    0年0月間，向訴外人黃麗玲借款400萬元後，原告遂於111年

    2月16日將200萬元清償被告，並於翌（17）日通知被告，請

    求被告計算剩餘利息，是原告上開清償應先抵充利息，再抵

    充本金，依被告所提出之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可知，被告係

    以週年利率6％計算利息，則原告清償之200萬元，先抵充利

    息291,667元，再抵充本金1,708,333元後，則原告尚積欠被

    告本金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7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

    算之利息。系爭本票裁定並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而於系

    爭本票裁定成立前，有債權不成立或以清償完畢之情形，爰

    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

    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系爭本票為原告於107年起，持續向被告借款，

    每次借款數十萬元不等，借款數十次，原告均未有還款意願

    ，被告只好於108年11月12日計算結清，發現原告欠款餘額

    達284萬元，而請原告簽發系爭本票6張，系爭本票債務與原

    告所稱於107年7月至000年0月間陸續借款無關，係新生之債

    務。被告否認原告主張之上開清償200萬元情事，若有清償

    情事，原告理當要求被告交還本票，足見原告所述不實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一）原告確有簽發如系爭本票予被告。

（二）兩造就系爭本票係直接前後手關係。

（三）簽發系爭本票之時間為108年11月12日。

（四）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兩造間之消費借貸關係。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

      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

      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

      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

      任。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

      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固非法所不許，惟仍應

      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必待為票據

      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

      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

      項有所爭執，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

      最高法院97年度台簡抗字第18號裁定、98年度台簡上字第

      17號判決意旨參照）。於此情形，票據債務人應就其抗辯

      之原因事由，先負舉證責任，俾貫徹票據無因性之本質，

      以維票據之流通性。執票人在該確認票據債權不存在之訴

      訟類型，僅須依民事訴訟法第195條及第266條第3項之規

      定，負真實完全及具體化之陳述義務，尚不因此而生舉證

      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之效果（最高法院103年度台簡

      上字第19號裁判要旨參照）。準此，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

      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而與執票人就票據

      原因關係事由主張不一時，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其抗辯之

      原因關係事由負舉證責任，待該票據原因關係事由確定後

      ，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

      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仍有所爭執時，始適

      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　　

（二）經查：

　 1、本件兩造並不爭執系爭本票為原告簽發，兩造為系爭本票

      之前後手關係，則被告為系爭本票之執票人，得行使票據

      上之權利，而原告亦可執抗辯事由對抗之。又兩造對於系

      爭本票係為擔保兩造間之消費借貸關係一節均不爭執，則

      本件票據之原因關係事由既已確立為消費借貸關係，即應

      適用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

　 2、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

      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

      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稱消費

      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

      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故當

      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

      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810號判決參照）。查，本件

      被告主張其借予原告之本金為360萬元，即系爭本票之票

      面金額總和等情，惟為原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應

      由主張此消費借貸意思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被告，

      就此事實負舉證責任。

　 3、惟查，觀諸被告主張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兩造間消費借貸關

      係，於本件審理過程中先主張：原告於108年9月後，陸續

      向被告借款，每次借款數十萬元不等，借款數十次，與原

      告主張自107年7月至000年0月間陸續借款並無關聯，屬於

      新生之債務等語（見本院卷第77至79、91頁），嗣改稱：

      系爭本票係原告於107年起持續向被告借貸，每當被告經

      過家裡附近土地公廟群聚聊天，原告便向被告借款，每次

      借款10萬元左右，以現金交付數十次等語（見本院卷第97

      至98頁），又改稱：交付借款之時間大約自106年開始至1

      09年止，沒有詳細記載日期等語（見本院卷第117頁），

      則原告對於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兩造間消費借貸關係，其意

      思表示合致之時間前後所述已有不一，歷次交付現金之金

      額亦無法特定，則其主張能否採信，已非無疑。被告雖執

      證人姚嘯遠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以資證明被告有交付借

      款予原告等情，然觀諸證人姚嘯遠對於兩造間借款之時間

      、金額除被告交付5萬元2次、20萬元1次較能確認外，其

      餘均證稱記不太清楚（見本院卷第165至167頁），是其證

      詞仍無足認定被告所主張被告共交付360萬元借款予原告

      及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借款360萬元之事實存在。而原告既

      自認系爭本票擔保之消費借貸債權係消費借貸本金175萬

      元，及分別自如附表二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等情，應堪信為真實。

   4、次查，原告主張其於111年2月16日還款200萬元予被告一

      節，業據原告提出兩造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附

      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1頁），被告對於該對話紀錄擷圖之

      形式上既真正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8頁），足見該對話

      紀錄確實為兩造間所為，而原告於對話中向被告表示業已

      向其清償200萬元一節，未見被告提出任何反對之表示，

      被告於本件審理中亦未就此提出反證予以駁斥，綜合全辯

      論意旨，應認原告主張其於111年2月16日對被告清償200

      萬元一情，應堪認定為真實。按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

      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民法第323條前段定

      有明文。是該200萬元經抵充利息共計291,667元，次充原

      本1,708,333元後，原告對被告所餘之消費借貸債權為41,

      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之

      利息（計算式：200萬元－291,667元－1,708,333元＝41,667

      元），應堪認定。從而，原告起訴請求確認被告對其簽發

      之系爭本票債權，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存在，為有

      理由。

（三）再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

      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

      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

      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

      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

      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

      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

      法第1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112年3月

      3日聲請系爭執行事件強制執行時，雖以系爭本票裁定為

      執行名義，對原告就354萬元，及自110年6月30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聲請強制執行，然斯時業

      已清償部分本息，且兩造間系爭本票債權僅餘本金41,667

      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

      之利息等情，已如上述。則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起

      訴請求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就超過「41,667元，及

      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

      」部分債權，對原告為強制執行，及請求系爭執行事件強

      制執行程序，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部分，應予撤銷，

      均屬有理。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就原告所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本

    票之本票債權，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票據權利

    不存在。被告所持本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本票裁定，於

    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得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本院112年

    度司執字第20681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

    ，於超過「本金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範圍之部分應予撤銷，均有理

    由，應予准許。又本件依前揭證據方法，已足以判斷本件原

    告所主張之事實為真，則被告請求再次通知證人侯峯正到庭

    ，以證明其於本院113年2月27日所為證詞為虛偽云云，應無

    必要，併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昭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思儀

附表一：

編號 本票號碼 票面金額（新臺幣） 發票日（民國） 利息起算日（提示日） 1 TH0000000 50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2 TH0000000 15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3 TH0000000 50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4 TH0000000 69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5 TH0000000 50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6 TH0000000 50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7 TH0000000 76萬元 109年9月15日 110年6月30日 

附表二：

編號 日期 金額（新臺幣） 本票號碼 1 107年7月24日 20萬元 437166 2 107年11月4日 10萬元 437170 3 107年12月11日 10萬元 437172 4 107年12月25日 10萬元 437173 5 108年2月5日 10萬元 437175 6 108年4月18日 10萬元 495383 7 108年4月29日 20萬元 437174 8 108年5月15日 10萬元 495382 9 108年6月8日 10萬元 495388 10 108年7月2日 10萬元 495379 11 108年7月10日 10萬元 495390 12 108年7月30日 10萬元 495391 13 108年8月10日 10萬元 495392 14 108年8月25日 10萬元 495393 15 108年9月20日 15萬元 495396 合計 175萬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279號
原      告  黃崇豪  


訴訟代理人  翁瑞麟律師
            徐兆毅律師
被      告  黃教炮  


訴訟代理人  鄧湘全律師
            潘紀寧律師
            李松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於民國113年4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就原告所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本票之本票債權，於超過新臺幣41,667元及自民國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票據權利不存在。
二、被告所持本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本票裁定，於超過新臺幣41,667元及自民國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得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三、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681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超過「本金新臺幣41,667元及自民國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範圍之部分應予撤銷。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一）確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民事裁定附表所載本票，票面金額合計於本金超過新臺幣（下同）41,667元部分，及民國111年2月16日以前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本票及利息債權均不存在。（二）被告不得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民事確定裁定，對原告之財產於超過第一項金額之部分為強制執行；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681號強制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超過第一項金額部分，應予撤銷。嗣最終於113年4月16日當庭變更聲明為：（一）確認被告就原告所簽發如附表（即本判決附表一）所示本票之本票債權，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票據權利不存在。（二）被告所持本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本票裁定，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得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三）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681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超過「本金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範圍之部分應予撤銷（見本院卷第115、226頁）。此核屬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揆諸前揭規定，非屬訴之變更，核先敘明。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被告依本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本票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債權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存在，而被告業已執系爭本票裁定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原告之財產，現由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20681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中，是原告之財產隨時有受追償之危險，在法律上之地位已陷於不安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故原告提起本訴，應有確認利益，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07年7月至000年0月間，陸續向被告借款，每次借款金額為10萬元至20萬元不等，並均簽發本票予被告（借款日期、金額、本票號碼如附表二所載），金額合計175萬元，兩造並於108年11月12日結算借款金額。原告於000年0月間，向訴外人黃麗玲借款400萬元後，原告遂於111年2月16日將200萬元清償被告，並於翌（17）日通知被告，請求被告計算剩餘利息，是原告上開清償應先抵充利息，再抵充本金，依被告所提出之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可知，被告係以週年利率6％計算利息，則原告清償之200萬元，先抵充利息291,667元，再抵充本金1,708,333元後，則原告尚積欠被告本金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7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系爭本票裁定並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而於系爭本票裁定成立前，有債權不成立或以清償完畢之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系爭本票為原告於107年起，持續向被告借款，每次借款數十萬元不等，借款數十次，原告均未有還款意願，被告只好於108年11月12日計算結清，發現原告欠款餘額達284萬元，而請原告簽發系爭本票6張，系爭本票債務與原告所稱於107年7月至000年0月間陸續借款無關，係新生之債務。被告否認原告主張之上開清償200萬元情事，若有清償情事，原告理當要求被告交還本票，足見原告所述不實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一）原告確有簽發如系爭本票予被告。
（二）兩造就系爭本票係直接前後手關係。
（三）簽發系爭本票之時間為108年11月12日。
（四）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兩造間之消費借貸關係。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固非法所不許，惟仍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必待為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最高法院97年度台簡抗字第18號裁定、98年度台簡上字第17號判決意旨參照）。於此情形，票據債務人應就其抗辯之原因事由，先負舉證責任，俾貫徹票據無因性之本質，以維票據之流通性。執票人在該確認票據債權不存在之訴訟類型，僅須依民事訴訟法第195條及第266條第3項之規定，負真實完全及具體化之陳述義務，尚不因此而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之效果（最高法院103年度台簡上字第19號裁判要旨參照）。準此，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而與執票人就票據原因關係事由主張不一時，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其抗辯之原因關係事由負舉證責任，待該票據原因關係事由確定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仍有所爭執時，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　　
（二）經查：
　 1、本件兩造並不爭執系爭本票為原告簽發，兩造為系爭本票之前後手關係，則被告為系爭本票之執票人，得行使票據上之權利，而原告亦可執抗辯事由對抗之。又兩造對於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兩造間之消費借貸關係一節均不爭執，則本件票據之原因關係事由既已確立為消費借貸關係，即應適用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
　 2、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故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810號判決參照）。查，本件被告主張其借予原告之本金為360萬元，即系爭本票之票面金額總和等情，惟為原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應由主張此消費借貸意思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被告，就此事實負舉證責任。
　 3、惟查，觀諸被告主張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兩造間消費借貸關係，於本件審理過程中先主張：原告於108年9月後，陸續向被告借款，每次借款數十萬元不等，借款數十次，與原告主張自107年7月至000年0月間陸續借款並無關聯，屬於新生之債務等語（見本院卷第77至79、91頁），嗣改稱：系爭本票係原告於107年起持續向被告借貸，每當被告經過家裡附近土地公廟群聚聊天，原告便向被告借款，每次借款10萬元左右，以現金交付數十次等語（見本院卷第97至98頁），又改稱：交付借款之時間大約自106年開始至109年止，沒有詳細記載日期等語（見本院卷第117頁），則原告對於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兩造間消費借貸關係，其意思表示合致之時間前後所述已有不一，歷次交付現金之金額亦無法特定，則其主張能否採信，已非無疑。被告雖執證人姚嘯遠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以資證明被告有交付借款予原告等情，然觀諸證人姚嘯遠對於兩造間借款之時間、金額除被告交付5萬元2次、20萬元1次較能確認外，其餘均證稱記不太清楚（見本院卷第165至167頁），是其證詞仍無足認定被告所主張被告共交付360萬元借款予原告及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借款360萬元之事實存在。而原告既自認系爭本票擔保之消費借貸債權係消費借貸本金175萬元，及分別自如附表二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等情，應堪信為真實。
   4、次查，原告主張其於111年2月16日還款200萬元予被告一節，業據原告提出兩造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1頁），被告對於該對話紀錄擷圖之形式上既真正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8頁），足見該對話紀錄確實為兩造間所為，而原告於對話中向被告表示業已向其清償200萬元一節，未見被告提出任何反對之表示，被告於本件審理中亦未就此提出反證予以駁斥，綜合全辯論意旨，應認原告主張其於111年2月16日對被告清償200萬元一情，應堪認定為真實。按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民法第323條前段定有明文。是該200萬元經抵充利息共計291,667元，次充原本1,708,333元後，原告對被告所餘之消費借貸債權為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之利息（計算式：200萬元－291,667元－1,708,333元＝41,667元），應堪認定。從而，原告起訴請求確認被告對其簽發之系爭本票債權，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存在，為有理由。
（三）再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112年3月3日聲請系爭執行事件強制執行時，雖以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就354萬元，及自110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聲請強制執行，然斯時業已清償部分本息，且兩造間系爭本票債權僅餘本金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等情，已如上述。則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起訴請求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就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部分債權，對原告為強制執行，及請求系爭執行事件強制執行程序，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部分，應予撤銷，均屬有理。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就原告所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本票之本票債權，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票據權利不存在。被告所持本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本票裁定，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得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681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超過「本金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範圍之部分應予撤銷，均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本件依前揭證據方法，已足以判斷本件原告所主張之事實為真，則被告請求再次通知證人侯峯正到庭，以證明其於本院113年2月27日所為證詞為虛偽云云，應無必要，併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昭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思儀
附表一：
		編號

		本票號碼

		票面金額（新臺幣）

		發票日（民國）

		利息起算日（提示日）



		1

		TH0000000

		50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2

		TH0000000

		15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3

		TH0000000

		50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4

		TH0000000

		69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5

		TH0000000

		50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6

		TH0000000

		50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7

		TH0000000

		76萬元

		109年9月15日

		110年6月30日







附表二：
		編號

		日期

		金額（新臺幣）

		本票號碼



		1

		107年7月24日

		20萬元

		437166



		2

		107年11月4日

		10萬元

		437170



		3

		107年12月11日

		10萬元

		437172



		4

		107年12月25日

		10萬元

		437173



		5

		108年2月5日

		10萬元

		437175



		6

		108年4月18日

		10萬元

		495383



		7

		108年4月29日

		20萬元

		437174



		8

		108年5月15日

		10萬元

		495382



		9

		108年6月8日

		10萬元

		495388



		10

		108年7月2日

		10萬元

		495379



		11

		108年7月10日

		10萬元

		495390



		12

		108年7月30日

		10萬元

		495391



		13

		108年8月10日

		10萬元

		495392



		14

		108年8月25日

		10萬元

		495393



		15

		108年9月20日

		15萬元

		495396



		合計

		175萬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279號

原      告  黃崇豪  



訴訟代理人  翁瑞麟律師

            徐兆毅律師

被      告  黃教炮  



訴訟代理人  鄧湘全律師

            潘紀寧律師

            李松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於民國113年4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就原告所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本票之本票債權，於超過新臺幣41,667元及自民國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票據權利不存在。

二、被告所持本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本票裁定，於超過新臺幣41,667元及自民國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得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三、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681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超過「本金新臺幣41,667元及自民國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範圍之部分應予撤銷。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一）確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民事裁定附表所載本票，票面金額合計於本金超過新臺幣（下同）41,667元部分，及民國111年2月16日以前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本票及利息債權均不存在。（二）被告不得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民事確定裁定，對原告之財產於超過第一項金額之部分為強制執行；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681號強制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超過第一項金額部分，應予撤銷。嗣最終於113年4月16日當庭變更聲明為：（一）確認被告就原告所簽發如附表（即本判決附表一）所示本票之本票債權，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票據權利不存在。（二）被告所持本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本票裁定，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得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三）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681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超過「本金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範圍之部分應予撤銷（見本院卷第115、226頁）。此核屬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揆諸前揭規定，非屬訴之變更，核先敘明。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被告依本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本票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債權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存在，而被告業已執系爭本票裁定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原告之財產，現由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字第20681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中，是原告之財產隨時有受追償之危險，在法律上之地位已陷於不安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故原告提起本訴，應有確認利益，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07年7月至000年0月間，陸續向被告借款，每次借款金額為10萬元至20萬元不等，並均簽發本票予被告（借款日期、金額、本票號碼如附表二所載），金額合計175萬元，兩造並於108年11月12日結算借款金額。原告於000年0月間，向訴外人黃麗玲借款400萬元後，原告遂於111年2月16日將200萬元清償被告，並於翌（17）日通知被告，請求被告計算剩餘利息，是原告上開清償應先抵充利息，再抵充本金，依被告所提出之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可知，被告係以週年利率6％計算利息，則原告清償之200萬元，先抵充利息291,667元，再抵充本金1,708,333元後，則原告尚積欠被告本金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7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系爭本票裁定並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而於系爭本票裁定成立前，有債權不成立或以清償完畢之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系爭本票為原告於107年起，持續向被告借款，每次借款數十萬元不等，借款數十次，原告均未有還款意願，被告只好於108年11月12日計算結清，發現原告欠款餘額達284萬元，而請原告簽發系爭本票6張，系爭本票債務與原告所稱於107年7月至000年0月間陸續借款無關，係新生之債務。被告否認原告主張之上開清償200萬元情事，若有清償情事，原告理當要求被告交還本票，足見原告所述不實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一）原告確有簽發如系爭本票予被告。

（二）兩造就系爭本票係直接前後手關係。

（三）簽發系爭本票之時間為108年11月12日。

（四）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兩造間之消費借貸關係。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固非法所不許，惟仍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必待為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最高法院97年度台簡抗字第18號裁定、98年度台簡上字第17號判決意旨參照）。於此情形，票據債務人應就其抗辯之原因事由，先負舉證責任，俾貫徹票據無因性之本質，以維票據之流通性。執票人在該確認票據債權不存在之訴訟類型，僅須依民事訴訟法第195條及第266條第3項之規定，負真實完全及具體化之陳述義務，尚不因此而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之效果（最高法院103年度台簡上字第19號裁判要旨參照）。準此，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而與執票人就票據原因關係事由主張不一時，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其抗辯之原因關係事由負舉證責任，待該票據原因關係事由確定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仍有所爭執時，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　　

（二）經查：

　 1、本件兩造並不爭執系爭本票為原告簽發，兩造為系爭本票之前後手關係，則被告為系爭本票之執票人，得行使票據上之權利，而原告亦可執抗辯事由對抗之。又兩造對於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兩造間之消費借貸關係一節均不爭執，則本件票據之原因關係事由既已確立為消費借貸關係，即應適用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

　 2、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故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810號判決參照）。查，本件被告主張其借予原告之本金為360萬元，即系爭本票之票面金額總和等情，惟為原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應由主張此消費借貸意思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被告，就此事實負舉證責任。

　 3、惟查，觀諸被告主張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兩造間消費借貸關係，於本件審理過程中先主張：原告於108年9月後，陸續向被告借款，每次借款數十萬元不等，借款數十次，與原告主張自107年7月至000年0月間陸續借款並無關聯，屬於新生之債務等語（見本院卷第77至79、91頁），嗣改稱：系爭本票係原告於107年起持續向被告借貸，每當被告經過家裡附近土地公廟群聚聊天，原告便向被告借款，每次借款10萬元左右，以現金交付數十次等語（見本院卷第97至98頁），又改稱：交付借款之時間大約自106年開始至109年止，沒有詳細記載日期等語（見本院卷第117頁），則原告對於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兩造間消費借貸關係，其意思表示合致之時間前後所述已有不一，歷次交付現金之金額亦無法特定，則其主張能否採信，已非無疑。被告雖執證人姚嘯遠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以資證明被告有交付借款予原告等情，然觀諸證人姚嘯遠對於兩造間借款之時間、金額除被告交付5萬元2次、20萬元1次較能確認外，其餘均證稱記不太清楚（見本院卷第165至167頁），是其證詞仍無足認定被告所主張被告共交付360萬元借款予原告及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借款360萬元之事實存在。而原告既自認系爭本票擔保之消費借貸債權係消費借貸本金175萬元，及分別自如附表二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等情，應堪信為真實。

   4、次查，原告主張其於111年2月16日還款200萬元予被告一節，業據原告提出兩造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1頁），被告對於該對話紀錄擷圖之形式上既真正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8頁），足見該對話紀錄確實為兩造間所為，而原告於對話中向被告表示業已向其清償200萬元一節，未見被告提出任何反對之表示，被告於本件審理中亦未就此提出反證予以駁斥，綜合全辯論意旨，應認原告主張其於111年2月16日對被告清償200萬元一情，應堪認定為真實。按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民法第323條前段定有明文。是該200萬元經抵充利息共計291,667元，次充原本1,708,333元後，原告對被告所餘之消費借貸債權為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之利息（計算式：200萬元－291,667元－1,708,333元＝41,667元），應堪認定。從而，原告起訴請求確認被告對其簽發之系爭本票債權，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存在，為有理由。

（三）再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112年3月3日聲請系爭執行事件強制執行時，雖以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就354萬元，及自110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聲請強制執行，然斯時業已清償部分本息，且兩造間系爭本票債權僅餘本金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等情，已如上述。則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起訴請求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就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部分債權，對原告為強制執行，及請求系爭執行事件強制執行程序，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部分，應予撤銷，均屬有理。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就原告所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本票之本票債權，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票據權利不存在。被告所持本院111年度票字第1065號本票裁定，於超過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得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681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超過「本金41,667元及自111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範圍之部分應予撤銷，均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本件依前揭證據方法，已足以判斷本件原告所主張之事實為真，則被告請求再次通知證人侯峯正到庭，以證明其於本院113年2月27日所為證詞為虛偽云云，應無必要，併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昭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思儀

附表一：

編號 本票號碼 票面金額（新臺幣） 發票日（民國） 利息起算日（提示日） 1 TH0000000 50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2 TH0000000 15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3 TH0000000 50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4 TH0000000 69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5 TH0000000 50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6 TH0000000 50萬元 108年11月12日 110年6月30日 7 TH0000000 76萬元 109年9月15日 110年6月30日 

附表二：

編號 日期 金額（新臺幣） 本票號碼 1 107年7月24日 20萬元 437166 2 107年11月4日 10萬元 437170 3 107年12月11日 10萬元 437172 4 107年12月25日 10萬元 437173 5 108年2月5日 10萬元 437175 6 108年4月18日 10萬元 495383 7 108年4月29日 20萬元 437174 8 108年5月15日 10萬元 495382 9 108年6月8日 10萬元 495388 10 108年7月2日 10萬元 495379 11 108年7月10日 10萬元 495390 12 108年7月30日 10萬元 495391 13 108年8月10日 10萬元 495392 14 108年8月25日 10萬元 495393 15 108年9月20日 15萬元 495396 合計 175萬元   

　　　　　　　　　　　　　　　　　　　　　　　　　　　　



